台灣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甄選2009年再保經紀人，參選須知請詳內文，參選文件收件截止日為2009/6/15，歡迎投件
內容

為協助本基金持續進行台灣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各項議題研究、辦理國外再保安排及有系統增進對各國天災制度與專業技能認識，擬選任2009年再保經紀人，意者請於2009/4/10前洽本基金。本基金預計於2009/4/15提供台灣住宅地震保險統計資料，並請於2009/6/15前提出符合參選門檻之證明文件乙份與議案建議書一式二十五份於本基金。
參選門檻

1.經本國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再保險經紀人；外國再保險經紀人需經本國主管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

2.再保經紀人提供之專業責任保險保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

3.總公司成立年資超過五年。

4.曾有辦理國家型天然災害再保方案經驗者。

5.最近三年再保業務佣金收入名列世界排名前二十大者。
議案建議書與簡報內容

1.公司背景及過去承辦巨災再保與ART之具體經驗與貢獻。

2.過去擔任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再保險經紀人所提供之服務與貢獻。

3.重要議題探討： 

(1)請在有效分散危險、考量地震保險基金財務承擔能力與加速累積基金資金原則下，分析危險分散機制各層最適分配方式、限額、承擔實體與最適再保安排方式。

(2)評估最適合本保險之風險係數為何？對於現行採用風險係數15%計算保費之合理性分析。

(3)對於危險分散機制各層純保費分配採用不同風險係數之建議。包括建議之風險係數及其合理性。

(4)對於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未來發展之建議。

4.可提供之服務項目。

5.提供服務所洽收費用標準。
6.簡報人員名單。
評選方式
1.本基金將召集再保經紀人評選專案小組，由小組委員以公平公正方式進行審核與評分。

2.評選簡報日期及議價程序將另行通知，預計於2009年7月底舉行。

參考資料
1.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2007年年報。

2.住宅地震保險法令規章彙編。

3.本基金網站。網址 http://www.trei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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